
附件
青岛市教育局（市委教育工委）学校
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
                青教安整改〔2019〕  号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：
根据《青岛市教育局（市委教育工委）学校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制度》规定，你区、市（校）存在如下安全隐患：
现向你区、市（校）下达整改通知书，请针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，于  月  日前研究落实整改措施，并在整改结束后，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市教育局（市委教育工委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岛市教育局（市委教育工委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（青岛市教育局安管处  联系电话：85722225）
抄送：×××，×××。



